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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張兆硯
電話：3322101#7524
電子信箱：ss0995508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300649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30064915_ATTACH1.rt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委請國立

臺灣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臺師大)辦理國中英語專任教師

（含代理教師）申請語料庫工具Sketch Engine帳號說明1

份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3年7月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291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國教署委請臺師大辦理「英語文數位學習資源購置及開發

計畫」，採購語料庫工具Sketch Engine(官方網站：

https://www.sketchengine.eu/)，提供國中英語專任教師

（含代理教師）申請使用。

三、Sketch Engine係一種語言分析工具，讓使用者建立各種類

型的語料庫（如新聞語料、課外讀本語料、文學語料、學

習者語料、考試用語料、學科專業語料等），且能自行選

擇是否與他人共享。在教學上可分析巨量資料、搜尋例句

和製作講義；也能於課堂中，向學生展示詞彙搭配與適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00577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7/11 13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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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型，引導學生觀察語言用法、研究語言的新興趨勢及培

養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
四、本案Sketch Engine帳號申請資格及程序如下：

(一)申請資格：現任國中英語專任教師（含代理教師），每

校至多5位教師申請。

(二)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。

(三)使用期限：申請帳號開通後，可使用至114年12月31

日。

(四)申請辦法：請使用連結網址（https://forms.gle

/iNwGUcUTgK9uCH1U8）或掃描QR CODE（附於帳號申請說

明內）填寫表單，並附上該年度有效聘書，文件不合格

者恕不通知及給予帳號。

(五)經團隊審核並設定帳號後，Sketch Engine會將確認信發

送至教師指定信箱，教師按照確認信的指示操作，即可

完成Sketch Engine帳號的註冊和啟用。

(六)名額額滿即截止受理申請。

(七)若註冊完成後2個月內未登入使用，該帳號將收回，名額

由候補教師遞補。

五、臺師大後續將辦理6至8場Sketch Engine線上工作坊，邀請

專業講師介紹語料庫工具Sketch Engine功能特色及亮點，

協助教師有效應用該工具。

六、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臺師大英語文數位學習資源購置及

開發計畫連苡真助理，電子信箱：alhs@ntnueng.tw；聯絡

電話：(02)7749-1813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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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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